	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融水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文件


融乡振发〔2023〕6号


关于印发《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前往广西区外务工脱贫人口一次性交通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人社厅 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2023年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通知》（桂人社发〔2023〕13号）和《2022年融水苗族自治县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实施方案》融人社发〔2022〕3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脱贫人口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政策，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2023年落实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政策，做到应补尽补。

二、补贴对象和标准

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客运汽车、火车硬席、高铁/动车二等座、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不含出租车）的对象，能提供有效车票凭证的，按车票面值给予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800元/人；不能提供车票有效凭证的，实行差异化补助，对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山东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苏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务工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700元；对赴重庆市、河南省、湖北省、四川省、云南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海南省等地区务工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500元；湖南省、贵州省、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等地区务工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每人每年一次性补助300元。具体见融水县2023年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标准（附件5）。虽属跨省外出务工，但离居住地不超过50公里的不予以补贴。
三、申请材料

（一）《融水县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表》1份（附件1）。

（二）申请人户口本（或身份证）复印件1份（核验原件后退回）。

（三）申请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银行卡复印件1份。　

（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客运汽车、火车、高铁/动车二等座、全软席列车二等软座，不含出租车）车票凭证或有效支付凭证。

（五）外出务工佐证材料，当年劳动合同、当年工资单或工资发放银行流水、所在企业务工地帮缴社保参保证明等相关工作证明材料（其中之一即可）。

（六）对无法提供车票、劳动合同、工资凭据、务工证明等佐证材料的，可由本人或者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家庭成员提出书面申请，帮扶联系人入户核实务工及产生交通费用的真实性，并在申请材料上签字确认，经村委会审核盖章证明。

四、申请和补助拨付流程

（一）受理和村级审核公示。由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干部、帮扶联系人宣传动员脱贫户提出申请。行政村收集材料并进行公示（至少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将审核通过的申请材料上报乡（镇）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初审。

（二）乡级审定公示。乡（镇）乡村振兴综合服务中心初审后，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审定汇总后进行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意无异议，于每月10日前上报县乡村振兴局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股，联系电话：0772-5132232，邮箱：rsxfpbpxg@163.com；
（三）县级复核拨付。县乡村振兴局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股汇总后进行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县乡村振兴局定点帮扶和社会帮扶股复核后报县财政局审批，由县财政局将补助拨付到申请对象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银行卡。

   （四）未能提供有效车票凭证的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由帮扶联系人、村“两委”出具证明（盖章），确认在区外务工的，可按规定给予差异化补助。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县级有关行业部门要各司其责，加强协调配合。乡村振兴部门负责申请对象身份核实、跨省务工交通补助业务指导和资金拨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抓好外出就业务工补助政策宣传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筹集调度。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辖区内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16-60岁的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进行摸底调查，确定符合申请一次性交通补助人数，做好申报对象的统计汇总，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定，审定合格的，将发放花名册（附件2）上报县乡村振兴局。

（二）强化业务指导，全面推进工作落实。“一卡通”操作要求：1.各乡镇业务员先将花名册事先导入各乡镇的“一卡通”系统进行对比，导出信息不一致的名单进行纠正。纠正完成后一并上报乡村振兴局。2.县级通过“一卡通”报帐后还有信息错漏、无法支付的，由农户本人到乡财政所或县财政局更正，更正后由各乡镇业务员再补报乡村振兴局。
（三）深化监督管理，严格审核把关。各级各部门要确保衔接资金安全使用，对弄虚作假、优亲厚友，一经查实，一律从严处理。  

六、其它事项

（一）区外自主创业的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不列入脱贫人口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范围（如开公司、开门面等）。

（二）本年度已由人社部门统一组织“点对点”免费乘坐专车、专列外出务工的或已享受“粤桂协作”交通补贴的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不再重复补贴。

（三）申请表应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填写（附件1），相关佐证材料可以扫描或手机拍照（要求清晰）打印，各行政村完成申请材料整理，做好台账并报乡（镇）存档。

（四）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如无特别说明，政策执行期限截至2025年12月31日。

附件：1.融水县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表

2.融水县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花名册

3.企业务工证明

4.公示

5.融水县2023年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标准

6.外出务工证明（村委）

 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融水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2023年4月25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2023年4月25日印发

附件1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外出务工地区
	
	务工企业名称

（或务工方式）
	

	务工企业联系电话
	
	申请补助金额（元）
	

	申请主体承诺
	     本人已知晓并充分理解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的条件，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信息、材料完全属实，如有不实或其他任一不符合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的情形，本人愿意退回已申请的一次性交通补助金，并承担相应损失及法律责任。

申请人：

                    年   月  日

	乡（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意见
	经核验，该申请人为融水县脱贫户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经办人：　　　　　　　　　　审核人：

　　　　　　　　　　　　　×××乡（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申请人是我乡（镇）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符合申请前往广西区外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条件，同意发一次性交通补助金额            元

（大写：               ） 。

经办人：                审核人：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融水县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申请表

附件2

融水县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花名册
填报乡镇： XXX乡（镇）人民政府 

	序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一卡通银行卡（存折）帐号（信用社）
	务工区域
	务工企业

名称
	务工时间
	补助金额（元）
	备注

	
	
	
	
	
	
	
	
	
	
	
	

	
	
	
	
	
	
	
	
	
	
	
	

	
	
	
	
	
	
	
	
	
	
	
	

	
	
	
	
	
	
	
	
	
	
	
	

	
	
	
	
	
	
	
	
	
	
	
	

	
	
	
	
	
	
	
	
	
	
	
	

	
	
	
	
	
	
	
	
	
	
	
	

	
	
	
	
	
	
	
	
	
	
	
	


乡镇分管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企业务工证明

兹证明       我单位在职员工，身份证号为             ，于   年  月  日入职，现任     部门     岗位，工作地址为           。所在部门联系电话          ：

特此证明！（证明不作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

证明人：（企业负责人）

XXX省XXX市XXX区XXX公司（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公  示

　　根据《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人社发〔2021〕23号）和《2023年融水苗族自治县跨省务工交通补助实施方案》，我乡（镇）      等    人申请了    年度交通补助，现已完成材料审核，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务工地
	务工单位
	备注

	
	
	
	
	

	
	
	
	
	

	
	
	
	
	

	
	
	
	
	

	
	
	
	
	

	
	
	
	
	


以上同志属我乡（镇）跨省就业的脱贫劳动力（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根据相关政策拟予发放交通补助。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或电话形式于    年   月    日前向我单位反映。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融水县×××乡（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附件5

融水县2023年前往广西区外务工的脱贫劳动力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标准

	序号
	务工省市名称
	交通补助标准(元)
	备注

	1
	湖南省
	300
	

	2
	贵州省
	300
	

	3
	广东省
	300
	

	4
	香港特别行政区
	300
	

	5
	澳门特别行政区
	300
	

	6
	重庆市
	500
	

	7
	河南省
	500
	

	8
	湖北省
	500
	

	9
	四川省
	500
	

	10
	云南省
	500
	

	11
	浙江省
	500
	

	12
	江西省
	500
	

	13
	福建省
	500
	

	14
	海南省
	500
	

	15
	北京市
	700
	

	16
	上海市
	700
	

	17
	天津市
	700
	

	18
	甘肃省
	700
	

	19
	青海省
	700
	

	20
	陕西省
	700
	

	21
	山东省
	700
	

	22
	山西省
	700
	

	23
	安徽省
	700
	

	24
	江苏省
	700
	

	25
	黑龙江省
	700
	

	26
	吉林省
	700
	

	27
	辽宁省
	700
	

	28
	河北省
	700
	

	29
	西藏自治区
	700
	

	30
	宁夏回族自治区
	700
	

	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00
	

	32
	内蒙古自治区
	700
	


附件6
外出务工证明
兹有      乡（镇）      村     屯村民         ，身份证号码：                     ，于      年     月

     日，到     省    市        从事        工作。

帮扶人： 

经办人：
                               村委（公章）

                           年    月     日



